 104學年度國中小校長主任甄選積分審查注意事項  

1、 國中小校長甄選積分審查，除考核、學經歷、考試加分外，積分採計教育人員均以取得主任資格後獲得者為限。
2、 有關主任資格取得之認定，依據「國民中小學校長主任教師甄選儲訓遷調及介聘辦法」規定辦理，儲訓或甄選之先後次序皆以最後取得證書日為基準。
3、 國中小校長甄選積分表中「國中小主任甄選儲訓及格取得證書者」項目，同意採認本縣市暨外縣市所核發之證明，惟同時具備多項者擇一採計。

4、 積分審查各項證件皆採計至104年12月4日止。所有獎懲、進修及研習採計最近5年內，係自99年12月5日至104年12月4日止。
5、 積分表項目採計原則如下：
（1） 考核部分：99-103年度之考核。

（2） 獎懲及專業表現部分：

1. 教育人員之獎勵，以與教育有關事蹟，並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者為限。由教育部或各縣市政府所核發之獎狀一律採計，惟另有敘獎者除外。

2. 以處室為單位所核發之獎懲、獎狀不予採計，獎狀缺本府文號者不予採計。

3. 選務工作之獎勵一律採計。
4. 科展部分以科別分，不同科可分別採計。同一科二件作品以上僅採計乙次。競賽類以類別分，不同類別可分別採計，同類二種以上僅採計乙次（類別係指例如美術以西畫與版畫…分、體育以田賽與徑賽…分、國語文以朗讀、演講、作文…分）。若再有疑義，則由審查委員決議認定之。

5. 獎勵為省級（含五縣市）以上者，由當事人檢附秩序冊或足以證明隊數之文件。

6. 指導或參加比賽如為單項委員會主辦，經縣府核定，若有得獎須有報府核准敘獎文號。
7. 比賽有層級性者，以縣內採計乙次，南區與全國再分別依成績須有報府核准敘獎文號。
8. 承辦省級以上活動之認定，須以敘獎是否加註承辦或主辦字樣為限。

9. 教育之各項比賽獲得名次或優等以上者之認定，若獎項為名次則以名次認定，若獎項為特優、優等則依優等以上認定，無法互為採認。例參加五縣以上比賽獲得佳作（第4名）則以名次認定。

10. 學校所發之敘獎、指導或參加證明如無縣府核准文號(須為核定敘獎人員之文號或授權核定)則一律不採計。

（3） 特殊事蹟部分：係指經教育部核定之國中技藝教育績優人員、特殊優良教師、友善校園績優人員、中輟輔導績優人員、閱讀教育績優人員、推展學校體育績優人員、推展社會教育有功人員、優良特殊教育人員、師鐸獎、榮獲金安獎績優導護老師、推動環境保護有功人員藝術教育貢獻獎、推展家庭教育績優人員、教育部教學卓越獎（含銀質獎以上）等14項(限個人獎項)，本縣師鐸獎、友善校園優秀輔導人員之推薦代表未獲教育部遴選，視同獲得縣級獎勵。
（4） 經歷部分：

1. 教師年資皆採計至104年12月4日截止，兵役、育嬰、侍親留職停薪年資皆不予採計。

2. 同一年度擔任多項行政職務者，擇一擇優採計。

3. 兼任人事、主計者，比照具有組長資格之規定計算年資。
（5） 著作部分：與教育有關之著作出版，依本縣中小學教育人員著作給分審查要點給分。
（6） 進修部分：進修學分須持原學校證明文件或經開課學校核章之成績證明。

（7） 研習部分：

1. 參加教育部辦理或委託學校及其他機構舉辦與國民教育有關之教師具核准公文之研習或教育專業訓練成績優良。

2. 有關一般大學、機構或社區大學所核發研習或課程學分，於報名審核積分時須檢附該研習或課程學分係為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委託該單位辦理者，始得採計。
3. 本縣研習積分以教師在職進修網時數或特教網為認定標準。
4. 學分證明以每1學分18小時折算。
（8） 考試加分部分：高普考均及格者採計高考為限，領隊及導遊人員之考試係為取得證照之考試不予採計。
6、 報名資格審核通過人員當日（12月5日）先編序號，俟後另以亂數方式重行編所有考生之准考證號碼，並於寄發准考證時告知准考證號碼。

7、 該審查作業須檢具證件，說明如下：
（1） 國中小校長甄選報考人應於報名截止前檢具下列證件：
1. 身分證、教師合格證書、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書、服務證明書、聘書及學歷證件（正本驗後發還）。

2. 服務證件(年資、考績、獎懲、研習、考試、特殊事蹟等證明文件)(正本驗後發還)。
3. 行政服務資歷表二份(含歷年服務學校起迄年限及校長姓名，格式如附表，經學校人事及校長或機關首長核章，可免蓋印信)應以電腦繕打；並附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光面相片一式三張，二張貼於資歷表，另浮貼一張(背面註明校名、機關及姓名)，供製發准考證之用。

4. 經資格及積分審查合格之人員應自備限時雙掛號郵資（信封二只由仁愛國小提供），俾寄發准考證及甄選結果通知單。

5. 報名表：須報名與積分審查前先至網站(http://163.24.165.135/bookfee/prin/login.asp)報名並列印資料﹞、積分表。

6. 報名時應另檢附以上證件影本乙份（以A4規格按積分表順序裝訂成冊），由服務單位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戳及人事人員核章後，留供備查。

7. 委託書(若有委託須附)。

8. 獎懲、參加及指導一覽表。

（2） 國中小主任甄選報考人應於報名截止前檢具下列證件：

1. 身分證、教師合格證書、服務證明書、起聘核薪證明、退伍令、聘書及學歷證件（正本驗後發還）。

2. 服務證件(年資、考績、獎懲、研習、考試、特殊事蹟等證明文件)，有關原住民籍考生，請另檢附最近一個月之戶籍謄本證明其原住民籍身分、族語認證證明文件（無族語認證者免附）。(正本驗後發還)。

3. 公務人員履歷表(如附表橫式二份，經學校人事及校長或機關首長核章，可免蓋印信)應詳實填寫，文字力求端正，作為口試之重要參考；並附最近三個月內二吋半身光面相片一式三張，二張貼於履歷表，另浮貼一張(背面註明校名、機關及姓名)，供製發准考證之用。

4. 報名表﹝須報名與積分審查前先至網站(http://163.24.165.135/bookfee/prin/login.asp)報名並列印資料﹞、積分表。

5. 自備限時雙掛號郵資（信封二只由仁愛國小提供），寄發准考證及甄選結果通知單之用（書妥姓名地址）。
6. 報名時應另檢附以上證件影本乙份（以A4規格按積分表順序裝訂成冊），由服務單位加蓋「與正本相符」章戳及人事人員核章後，留供備查。
7. 委託書(若有委託須附)。
8. 獎懲、參加及指導一覽表。
8、 各申請人填報檢附之資料請確實核對，如有偽造、匿報等不法之情事，經查屬實者，將依相關規定嚴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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